
第三节  有限责任公司 

 

考点 1：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 

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1—50 人） 

有限责任公司由 50 个以下股东（有上限无下限）出资设立。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主体。 

 

2、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1）注册资本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

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意】《公司法》没有规定一般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特别法则对特殊行业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作出

规定，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规定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必须符合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2）股东出资方式 

 出资方式 

可以出资 
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

价出资。 

不得出资 
土地所有权、非法财产（如毒品）、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

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解释】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而在银行设立的账户；股东以非

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3）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

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4）事后贬值的 

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其他

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5）交付+变更登记 

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

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

出资已交付公司使用，未办理权

属变更 

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法院应当

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

权属变更手续，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人主张自其“实

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已办理权属变更，但未交付公司

使用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

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 

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

张认定出资人来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

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7）“赃款”出资 

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

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但不能直接将出资的财产从公司抽出。 

 

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记载公司组织、活动基本准则的公开性法律文件。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由股东共同依法制定公

司章程。 

（1）股东共同依法制定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2）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3）公司章程所记载的事项可以分为必备事项和任意事项。 

 

【注意】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必备事项： 

①公司名称和住所； 

②公司经营范围； 

③公司注册资本； 

④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⑤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⑥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⑦公司法定代表人； 

⑧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例-单选题】甲有限责任公司四位股东的下列非货币财务中，不能用作出资的是（  ） 

A.丙公司的某快餐特许经营权 

B.乙公司的非专利技术 

C.赵某的新能源汽车 

D.钱某的商标权 

答案：A 

解析：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不能用货币估价，因此不能出资。 

 

【例-单选题】赵某、钱某、孙某、谢某共同出资设立甲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甲公司”)。股东谢某以房屋出资，

房屋经评估 1000 万元，已经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章程和股东之间的协议未对出资事项做特别约定。公

司设立后，丙加入甲公司。之后谢某出资的房屋因市场原因贬值,经评估价值为 800 万元，丙要求谢某承担补

足出资责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谢某应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B.赵某钱某孙某承担连带责任 

C.谢某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D.赵某钱某孙某承担补充责任 

答案：C 

解析：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公司、

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该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例-单选题】李某以违法犯罪所得的 20 万元出资并取得公司股权。对李某犯罪行为处罚时，就其股权处置的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将李某的出资从公司中抽出，补偿受害人损失 

B.将李某的出资从公司中抽出，并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20 万元 

C.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李某的股权 



D.将李某的出资从公司中抽出，其他股东对 20 万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答案：C 

解析：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

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而不能直接将出资财产从公司抽出）。 

 


